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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 

110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推動特色學校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7、18、19 條。 

(二) 教育部 110 年度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計畫。 

(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 年度推動高級中等學校性

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實施計畫。 

二、 目的 

(一) 協助高級中等學校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並發展學校

本位性別平等教育特色課程。 

(二) 培育學校具備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

量策略發展之專業知能，使學校教材之編寫、審查及選

用，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並呈現多元之性別觀點。 

(三) 落實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推動，透過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之實

施，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

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三、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 

(二) 承辦單位：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四、 辦理方式及補助原則 

(一) 由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送案件申請，經本署審核通過

予以補助，每校最高補助 10 萬元，本項補助經費採一次

撥付，學校並應專款專用，不得挪用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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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執行期間以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31 日為限，

經費補助預定以 6 校為原則。 

(三)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以下簡稱縣市政府）所屬學校自

籌比率依縣市財力等級規定辦理，屬第一級者，最高補助

百分之七十，第二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七十五，第三級

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第四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

十五，第五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九十。 

(四) 經費編列請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與「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之規定辦理；本案補助項目以「業務費」為限。(經費申

請表如附件 2) 

(五) 經費請撥、支用及結報事宜，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

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如有剩餘款者應依

前開要點第 10 點規定辦理；經費支用不合規定者，依規

定追繳補助款項。 

五、 遴選指標 

(一) 課程發展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精神：20%。 

(二) 能確實扣合課程綱要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或發展性

別平等教育校本課程：40%。 

(三) 計畫具體可行，經費運用合理：20%。 

(四) 以學校團隊推動計畫：10%。 

(五) 計畫具有可推廣性：10%。 

六、 薦送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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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縣市政府所轄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之計畫須經由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函轉本署，本署主管高級中等學校之

計畫由學校逕行函送本署申請(實施計畫參考，如附件 1)。 

(二) 本署於 3 月底前辦理「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

學校 110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推動特色學校實施計

畫」說明會。 

(三) 各校申請計畫（計畫名稱：OOOO 學校 110 學年度性別平

等教育課程推動特色學校計畫）應於 110 年 4 月 30 日(星

期五)前，將實施計畫、經費概算表(含紙本及電子檔)函

送國立和美實驗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 

(四) 由國教署敦聘性別平等教育專家學者，依據地區、公私立

學校比及遴選指標進行綜合評核，遴選 6 所「性別平等教

育課程推動特色學校」，獲選名單預定於 110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三)前於教育部國教署高級中等學校性別平等教

育資源中心網站(網址：http://gender.nhes.edu.tw/)公告遴

選結果。 

七、 其他 

(一) 參與本計畫之學校須每學期各接受一次到校諮詢輔導，諮

詢輔導委員由本署遴聘高級中等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資源

中心主任、執行秘書或種子教師，共計 2 人擔任，所需經

費由各校編列於該校實施計畫經費中執行。 

(二) 參與計畫送件之縣市政府或本署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務

必參與本署辦理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

校 110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推動特色學校實施計畫」

說明會，以瞭解本實施計畫之精神及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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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獲選學校需薦派 2-3人參與本署性別平等育資源中心辦理

之 110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教

學教案設計甄選活動暨課程觀摩發表會，並得獲邀於 111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教學教案

設計甄選活動暨課程觀摩發表會發表計畫實施成果。 

八、 預期效益 

(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落實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發展學

校本位性別平等教育特色課程，並推展其實施成果，擴大

影響力。 

(二) 學校具備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策

略發展之專業知能，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並呈現多元

之性別觀點。 

(三) 落實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推動，提升學校教師之性別平等教

育素養，強化教師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使命感，建構性別

友善校園環境。 

九、 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國教署編列專款支應。 

十、 獎勵措施：辦理本計畫工作績優人員，於活動完成後，依相

關規定從優予以獎勵。 

十一、 本實施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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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OO 學校 

110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推動特色學校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7、18、19 條。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 110 學年度性別

平等教育課程推動特色學校實施計畫。 

二、 目的 

(一) 。 

(二) 。 

….. 

三、 計畫期程：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31 日。 

四、 計畫團隊 

(含聯繫窗口、聯繫電話、mail) 

 

五、 計畫特色 

(一) 。 

(二) 。 

………… 

六、 計畫內容 

(110 學年度預計執行方案內容請詳述，可列舉學校性別平等

教育課程實施成果供參) 

 

七、 諮詢輔導需求 

次別 預計辦理時間 諮詢輔導需求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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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八、 預期效益 

(一) 。 

(二) 。 

……………. 

九、 本實施計畫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遴選通過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備註：以上內容供參考。) 


